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愛國者治港」料擴至區會

最高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艷麗：法制差異非兩地互助障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最高人民法
院研究室副主任司艷麗昨日在論壇上表示，基
本法第九十五條規定「香港特區可與全國其他
地區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
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使「一國兩制」方針
和基本法在司法領域的貫徹落實。
她指出，香港特區與內地的人員交往頻繁

密切、經貿往來拓展深化，2014年至2019
年間香港居民來內地人次每年均在1.5億人
次以上；2014至2018年間，香港在內地的

投資每年均佔全部外資的60%以上。
這種關係決定了跨境糾紛會不斷增加，因

此在兩地法律人的共同努力下共簽署了7項
司法協助安排，分為3大類別：程序事項協
助、仲裁程序協助、法院裁決相互協助。
「從無到有，由點到面，循序漸進，基本實
現了兩地民商事司法協助全面覆蓋，構建起
有中國特色的區際司法協助體系。」
她表示，簽署的司法協助安排充分證明只

要兩地秉持「一國兩制」精神相互理解、尊

重，法律制度的差異不僅不會構成共同協助
的障礙，而且可以在「一國兩制」前提下充
分利用「兩制」優勢，實現更加緊密的協
助。
她指出，兩地法律人下一步將繼續全面準確

理解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把堅持「一
國」原則和尊重「兩制」差異有機結合起來；
以更加開放的心態、開闊的思路，探索創新，
不斷擴大合作共識，拓展兩地司法協助的廣度
和深度，提升相互協助水平和效果。

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韓大元：維護主權是「一國兩制」初心

北大法學院教授王磊：人大常委會釋法代表中央意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北京大學

法學院教授王磊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和
香港特區法院對基本法解釋權的關係是授
權與被授權，即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所有
條文都能作出解釋，而且人大常委會的解
釋是代表中央及國家的意志，與香港特區
法院不一樣。

王磊又指，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範
圍是全面的，而且可以分為主動和被動地進
行解釋。另外人大常委會的釋法和基本法具
有同等的效力，對法院和其他機關都具有普
遍的約束力，必須遵守。他表示，雖然中央
對特區有全面管治權，但人大常委會在行使
釋法權時非常謹慎，次數亦不多。

而香港特區法院對基本法的解釋範圍則
是分情況，亦是被動地解釋具體個案。他
表示，如果並非終極裁決，香港特區法院
仍可解釋基本法條文，但如果涉及中央政
府管理的事務或涉及中央及香港特區的條
文，就必須由終審法院提請人大常委會進
行解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國人民大學法
學院教授韓大元（見圖）
表示，維護國家主權、統
一和安全是「一國兩制」
的初心，也是國家首要的
任務，必須要堅持愛國者

治港的憲法和基本法原則，不斷完善基
本法制度。他認為，隨時間發展，基本
法如何在穩定的社會變遷中取得平衡，
也是一個新命題。

他指出，香港國安法第二條重申了基本法
第一和第二條的重要性，同時進一步闡明了
兩項條款是基本法的根本性條款。
他強調，香港特區要履行好維護國家安全

的憲制責任，必須要尊重憲法權威，維護國
家憲制秩序，根本性的問題是絕對不能動
搖，「從憲法和基本法關係來看，無論基本
法給予特區多麼高度的自治權，但在任何問
題上都不能突破、挑戰、違反『一國』這根
本性的前提。」
他又指，從內心裏真誠地認同「一國」，

明確公民對國家身份的歸屬，在任何國家都
是常識，但在香港就變得有點困難，因此認
為在未來實踐基本法中，如果未能取得高度
共識，那將無法順利推展「一國兩制」偉大
的實踐，「國家認同不是抽象的原則，應該
成為價值共識，缺乏這種共識的社會是無法
尊重法治，而基本法凝聚了香港同胞和全體
中國人民的共識。」
另外，在強化國家意識，培養愛國意識方

面，他認為香港特區應該以憲法為基礎，做
好香港國安法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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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勇演講重點張勇演講重點
●中國是單一制國家，特區的全面管治權來自中央授權

●憲法是「一國」的根本體現，憲法在全中國領土範圍內具有最高法律
地位和效力

●基本法是「兩制」的具體體現，基本法根據憲法制定

●「一國兩制」實踐的兩大特點：

始終着眼於祖國統一大業；尊重歷史和現實

●「一國兩制」的兩大宗旨：

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基本法兩大原則：

愛國愛港者治港；中央授權下的高度自治

●全面管治和高度自治的有機結合，需要由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憲法監
督權、香港特區認真執行基本法來實現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原
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馮巍（左圖）昨
日在論壇上表示，讓「一國兩制」在
香港行穩致遠，就要追本溯源、找回
初心。他指出，基本法是「一國兩
制」的具體化，中央的管治和授權結
合，構成了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
香港的政治體制是行政主導，而非
「三權分立」，但司法部門客觀上對
特區政府的施政產生阻礙，令社會對
行政主導產生疑問，呼籲行政、立
法、司法機構對此多加解讀。
他直言，要理解基本法，就一定要學

習領會鄧小平先生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
一直到基本法頒布時涉及香港問題和
「一國兩制」的一系列談話和論述。
馮巍認為，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包括兩層含義，一是中央直接行使權
力，例如負責香港的外交和防務、任命
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全國人大常委會
可以解釋基本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
審查香港法律等。第二個層面是中央通
過基本法設立香港行政機構、立法會和
法院，並授權予這些機構夠相應的職
責。中央的管治和授權結合，就構成了
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

中央從未失對港耐心
他說，自己從事港澳工作已28年，

深刻體會到中央政府從來都沒有低估過
貫徹「一國兩制」的難度，從來沒有動
搖過貫徹「一國兩制」的信心，亦從來
沒有失去過對香港的耐心，只要大家齊
心協力，找回「一國兩制」的初心，香
港一定會長期繁榮穩定。

港政體屬行政主導
馮巍強調，香港的政治體制是行政

主導，而非「三權分立」。他從方法
論的方面分析了香港的政治體制：一
種是規範解釋法，即通過將設立政治
體制內涵和規範的邏輯，與立法背景
和原意相結合，對政治體制進行設
定。二是法律實證法，主要看政治體
制的運行和社會效果。
他直言，香港的政治體制隔一段時

間就會被談論一次，這可能與意識形
態有關，而且香港的司法部門可能採
取了司法能動主義的方法，客觀上對
特區政府的施政造成阻礙，顯然會令
社會對行政主導的政治體制產生疑
問。他建議香港的行政、立法、司法
機構，從方法論的解釋上來看待香港
的政治體制。

原
港
澳
辦
副
主
任
馮
巍
：

基
本
法
構
成
中
央
對
港
全
面
管
治

在昨日舉行的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

年法律高峰論壇主題演講環節，全國

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香港基本

法委員會副主任張勇應邀以視頻方

式，發表題為《憲法和基本法：特別

行政區的憲制基礎》的主題演講。他

強調，中國是單一制國家，特區的全

面管治權來自中央的授權。全面管治

和高度自治的有機結合，需要由全國

人大常委會通過表達關切、作出決

定、釋法等方式行使憲法監督權；香

港特區由行政長官向中央負責、掌握

實權，認真執行基本法來實現。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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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勇指出，憲法是「一國」的根本體現，憲法在
全中國領土範圍內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效力，

而基本法是「兩制」的具體體現，基本法根據憲法
制定，規定特別行政區制度。他說，基本法有兩大
原則，一是確立了由愛國愛港者治港，而愛國者的
含義是真心誠意擁護香港回歸祖國，不做損害香
港、中央和國家利益的事。第二個原則是在中央授
權下的高度自治。
他指出，理解高度自治需要了解國家結構的形
式，國家結構形式包括中、英、法、日等單一制國
家，中央政府制定憲法和法律，授權地方；亦包括

美國、俄羅斯等聯邦制國家，地方通過制定聯邦憲
法，授權聯邦政府。

特區全面管治權來自中央
他說，中國是單一制國家，基本法中規定了中央
與香港的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基本法第二條寫
明，全國人大授權香港特區實行高度自治。第二十
條也寫明，香港特區可享有全國人大、全國人大常
委會及中央政府授予的其他權力。基本法頒布之
後，中央對香港也有新的授權，例如深圳灣港方口
岸區實施管轄授權規定、「一地兩檢」合作安排的

批准、香港國安法中有關規定、香港第六屆立法會
繼續履職的決定，都來自憲制的授權。
他亦指，憲法是立國的基礎，為保障法律體系統
一協調，國家主權統一完整，全世界190多個國家
都有憲法監督制度。

特區責任制與中央監督結合
張勇強調，全面管治權與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

合，要通過責任制和監督來實現。即行政長官要有
實權，負責執行基本法，代表特區向中央人民政府
負責。特區各政權機關在授權範圍內行使高度自治

權。全國人大常委會行使憲法監督權的方式則包括
工作溝通、表達關切；作出規定和決議；制定法
律；適用全國性法律、解釋法律等。
他說，「一國兩制」是偉大的創舉，基本法是將

「一國兩制」的構想法律化。「一國兩制」的兩大
宗旨，一是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二是保
持香港長期繁榮和穩定。「一國兩制」作為新生事
物，有複雜的歷史根源、現實情況和國際背景，前
進的道路不會平坦，實踐的探索不會一帆風順。但
有問題不可怕，關鍵是想辦法解決問題，困難克服
了、問題解決了，「一國兩制」的實踐就前進了。

香港文匯報訊 對於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
主任張曉明在論壇致辭指，愛國愛港者治
港，反中亂港者出局，這是「一國兩制」下
的一項政治規矩，現在已經成為一項法律規
範。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昨日認
為，張曉明的講話是確立「愛國者治港」的

法律框架，相信將來有關的資格要求，將會
擴展至區議會和選委會。
劉兆佳認為，張曉明提到「反中亂港者出

局」，並非要杜絕攬炒派的參政路，或中央
容不下反對派，而是說明中央的底線，要求
從政者要忠誠於憲法和基本法，相信「忠誠

反對派」會有出路。
另外，對於張曉明引述前終審法院常任法

官烈顯倫呼籲「是時候進行司法改革」，本
身是資深大律師的行會成員湯家驊認為，張
曉明所說的司法改革是改善法庭運作和重新
檢視司法體系等。

■張勇在論壇上強調全面管治和高度自治的有機結合，需要由全國
人大常委會通過表達關切、作出決定、釋法等方式行使憲法監督
權。 網上圖片

人大常委會依法行使憲法監督權
作出規定和決議 制定法律 適用全國性法律及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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